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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文 件 S T D C  5 4 / 2 0 1 2  
討 論 文 件           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 
 
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議 員 考 慮 附 件 所 載 的

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(本 年 度 )修 訂 預 算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 區 議 會 於 本 年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各 開 支 科

在 本 年 度 的 預 算 (下 稱 原 訂 預 算 )。 在 原 訂 預 算 中 ， 沙 田 民

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預

算 較 二 零 一 一 /二 零 一 二 年 度 平 均 減 約 1 8 至 2 0 %， 以 預 留

撥 款 舉 辦 一 系 列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及 慶 祝

六 十 三 周 年 國 慶 的 活 動 。  
 
3 . 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總 署 )在 本 年 三 月 底 通 知 區 議 會 本 年

度 獲 得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(撥 款 )為 2 1 , 9 0 0 , 0 0 0 元 ， 較 二 零 一 一 /
二 零 一 二 年 度 所 得 撥 款 2 0 , 8 5 0 , 0 0 0 元 增 加 1 , 0 5 0 , 0 0 0 元 ； 所

增 加 的 撥 款 須 用 作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及 慶

祝 六 十 三 周 年 國 慶 的 活 動 。  
 
建 議  
 
4 .  秘 書 處 現 因 應 所 增 加 的 撥 款 ， 提 出 下 述 修 訂 建 議 :   
 

( i )  因 應 總 署 所 增 撥 的 資 源 ， 調 整 第 2 段 所 述 的

民 政 處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

預 算  ;  

Administrator
logo



 ( 二 )

 
( i i )  預 留 撥 款 增 聘 合 約 員 工 以 協 助 籌 辦 慶 祝 香 港

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等 活 動 及 提 升 對 區

議 會 的 支 援 ， 詳 見 文 件 S T D C  5 5 / 2 0 1 2 ； 以 及   
 

( i i i )  預 算 總 額 由 2 4 , 6 0 3 , 0 0 0 元 調 整 至 2 5 , 6 5 3 , 0 0 0
元 ， 超 額 承 擔 比 率 現 約 為 1 7 %（ 二 零 一 一 ／

二 零 一 二 年 度 的 超 額 承 擔 比 率 為 1 8 % ） 。  
 
5 .    本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載 於 附 件 ， 各 開 支 科 的 詳 細 修

訂 預 算 則 載 於 附 錄 I 至 X I。  
 
6 .   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在 本 年 五 月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通

過 推 薦 上 述 建 議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 
議 決 事 項  
 
7 .   請 議 員 考 慮 通 過 第 4 段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載 於 附 件 及 附

錄 I 至 X I 的 修 訂 預 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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